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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幸因疾病或意外受傷而無法工作、失去入息，很可能為您和家人帶來經濟壓力。您只須將豁免保費計劃附加於壽險保
單，該保單內有關計劃的保費將可於傷病期間甚至身故後獲得豁免，讓您及家人獲得充足支援外，更可繼續享有周全保障。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1 
若受保人在計劃有效期間不幸罹患殘疾2，我們會豁免受保人在此段罹患殘疾2期間有關計劃的應繳保費3至保費期滿日或緊
接受保人65歲生日的保單週年日（若該保單週年日亦為受保人的65歲生日，則指該日），兩者以日期較早者為準。

此計劃之繕發年齡為18至60歲，保費需於整個保障期內繳付。 

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1 
若保單持有人在計劃有效期間不幸身故或罹患殘疾2，我們會豁免其有關計劃於其身故後或罹患殘疾2期間之應繳保費3，直
至以下較早者：(1)該等計劃的繳費年期終結；或(2)緊接受保人25歲生日的保單週年日（若該保單週年日亦為受保人的25歲
生日，則指該日）；或(3)殘疾保障停止為止（只適用於若保單持有人罹患殘疾2）。

此計劃之繕發年齡：受保人為初生15日至17歲；保單持有人為18至55歲。保費需於整個保障期內繳付。

欲知更多詳情，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周大福人壽客戶服務熱線2866 8898或策略夥伴服務熱線3192 8333或瀏覽本
公司的網頁www.ctflif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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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獲豁免保費等同已繳付保費，均具有同等效力。如果本計劃所適用之任何計劃被轉換其他保單，轉換後則不會獲豁免保費及必須根據新保單條款繳付保
費。即使有任何相反規定，復效之計劃只會就復效日起計10個公曆日後之受傷或罹患之疾病導致的損失提供保障。

2.	 殘疾之定義如下：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香港居民 殘疾指受保人因疾病或受傷導致持續最少6個月的完全及持續罹
患殘疾，並導致受保人無能力：

(i)	 在罹患殘疾後的首24個月內從事其罹患殘疾前的日常職責；
及

(ii)	 在 罹 患殘疾 24 個月後從 事任何 可 賺取利潤、工資或報酬的 
職業。

殘疾亦指受保人發生以下任何一項：

(i)	 雙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或

(ii)	 兩肢完全及永久癱瘓，或喪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兩肢；
或

(iii)	 一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及一肢完全及永久癱瘓或喪
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一肢。

殘疾指因疾病或受傷導致持續最少6個月的完全及持續罹患殘疾
傷病，並導致保單持有人無能力：

(i)	 在罹患傷病後的首24個月內從事其傷病前的職業的日常職
責；及

(ii)	 在罹患傷病24個月後從事任何可賺取利潤、工資或報酬的 
職業。

殘疾亦指保單持有人因疾病或受傷而發生以下任何一項：

(i)	 雙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或

(ii)	 兩肢永久及完全癱瘓，或喪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兩肢；
或

(iii)	 一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及一肢永久及完全癱瘓或喪
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一肢。

非香港居民 殘疾指受保人因疾病或受傷而發生以下任何一項：

(i)	 雙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或

(ii)	 兩肢完全及永久癱瘓，或喪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兩肢；
或

(iii)	 一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及一肢完全及永久癱瘓或喪
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一肢。

殘疾指保單持有人因疾病或受傷而發生以下任何一項：

(i)	 雙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或

(ii)	 兩肢永久及完全癱瘓，或喪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兩肢；
或

(iii)	 一眼完全喪失視力，且不能復原，及一肢永久及完全癱瘓或喪
失手腕或腳踝部位或以上的一肢。

3.	 若保單持有人(適用於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受保人(適用於豁免保費附加契約)發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本計劃不會繼續給付保障： 

(i)	 已不再處於保障條款內所指的殘疾；或 

(ii)	 拒絕應我們要求進行體檢；或 

(iii)	 未能在我們提出要求的31個公曆日內提交令我們滿意的有關保障條款內所指的殘疾的證明；或 

(iv)	 拒絕進行醫生建議的治療。 

	 因相同或相關原因導致的持續殘疾，而期間從事全職工作不多於180個公曆日者，被視為同一殘疾。

既存症狀

若保單持有人(適用於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受保人(適用於豁免保費附加契約)在投保時沒有全面披露既存症狀，則本公司將對任何直接或間接因該
等既存症狀引致的索賠不予賠付。既存症狀是指：

i.	 在計劃生效日期或保單復效日期（以較後者為準）前已存在的症狀，並因該症狀已被建議接受或已接受醫學意見、診斷、照顧或治療，或

ii.	 在計劃生效日期或保單復效日期（以較後者為準）起計5年以內已存在的任何足以一個正常審慎的人尋求醫學意見、診斷、照顧或治療的病徵或症狀。

不保事項

不論是直接或間接，完全或部份，自願或非自願，因下列情況而導致的殘疾，本計劃均不作賠償： 

1.	 不論當時神智是否清醒，保單持有人(適用於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受保人(適用於豁免保費附加契約)自致的傷害，包括自殺或企圖自殺； 或

2.	 在宣戰或不宣戰的戰爭或軍事行動或恢復社會秩序時執行陸軍、 海軍或空軍服務； 或

3.	 因酒精、毒藥、藥物、毒品或鎮靜劑所致，或受到其影響下所造成之意外，惟經醫生處方者除外；或

4.	 非由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評定為三級甲等的醫院所作出的診斷、治療或證明的任何殘疾(只適用於非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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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冷靜期權益

	 閣下如欲行使冷靜期權益，可以書面通知我們取消已購買的保單，並取回已繳保費及保費徵費。有關書面通知必須由閣下簽署，並於緊接保單或冷靜期通
知書交付予閣下或閣下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計的21個曆日內（以較早者為準），呈交至我們位於九龍觀塘海濱道123號綠景NEO大廈7樓的辦事處。冷靜期通
知書應說明保單已備妥，並列明冷靜期的屆滿日期。

2.	 主要產品風險 

i.	 保費調整

	 按基本計劃的保費結構，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的保費可以不變或根據受保人已屆的年齡調整，惟保費率*並非保證及將
由本公司於續保時釐定。 

	 *保費率會因以下因素而影響，包括但不限於過去的索償紀錄、利率、持續率和費用。本公司將於續保前不少於30日預先以書面通知閣下有關之保費 
金額。 

ii.	 保單終止

在下列情況下最早發生時，計劃將會被終止： 

•	 在寬限期結束時，任何就本計劃應付的保費仍未繳清，但若基本計劃的自動不喪失價值條款或暫停供款條款或保費假期條款（視屬何情況而定）適
用時則不在此限；或

•	 保單失效或過期或被取消或退保或終止（如適用）；或

•	 基本計劃根據其不喪失價值條款轉換為清繳保險或為展期保險（如適用）；或

•	 本公司接納您終止計劃之請求；或

•	 保單持有人(適用於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受保人(適用於豁免保費附加契約)死亡；或

•	 已屆本計劃或其保單及附加保單（視屬何情況而定）（如適用）之計劃期滿日（以較早者為準）；或

•	 (適用於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當有欠款時淨現金價值或淨保單價值相等或少於零（如適用）。

	 我們保留不為本計劃續保的權利，惟須於任何保單週年日之最少30 個公曆日前向您發出書面通知，而此並不影響您於終止日前已提出的索償申請。

iii.	 其他主要產品風險

1.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以美元或港元為保單貨幣。閣下可選擇以港元或保單貨幣支付保費。閣下可於投保時指定保單
貨幣，但保單一經發出，閣下便不能更改保單貨幣。 

	 若閣下以保單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支付保費，本公司會以其參考市場匯率後不時決定的當時的匯率，將有關保費兌換為保單貨幣。本公司將以港
元或應閣下要求以保單貨幣發放所有本保單應付的款項。若本公司以保單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向閣下發放款項，該等款項亦將按本公司參考市場
匯率後不時決定的當時的匯率兌換。兌換貨幣存在外幣匯兌風險。 

2.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付款人傷亡豁免保費附加契約是由本公司發出的保單，閣下的保單利益受本公司的信貸風險影響。

此文件乃資料摘要，僅供參考之用，絕不構成財務、投資、稅務或任何形式的意見。如有需要，請向獨立專業人士尋求建議。請
參閱計劃的條款及細則以獲取更多資料。 

此文件只適宜於香港分發，不應被詮釋為在香港以外地區提供本公司的任何產品，或就其作出要約或招攬。如在香港境外之
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任何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產品屬違法，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在
此聲明無意在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該產品。 

非保單的立約人（包括但不限於受保人及受益人）不享有執行保單任何條款的權利。《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不適用於保單
及以保單為依據而簽發的任何文件。



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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